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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

暨 2026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向沪市公司发出开展“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倡议以“进

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为目标，引导上市公司更好发挥主体责任，

更好回报投资者，于 2025年 4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暨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

动方案的公告》。

2025年度，公司切实履行并持续评估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

现将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暨 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

回报”行动方案报告如下：

一、 聚焦主责主业，助力高质量发展

公司作为一家技术驱动的行业领先 CDMO 企业，始终秉承“关爱生命、维

护健康”的使命和“成为全球药物创新解决方案的卓越生命健康企业”的愿景，

以最高效的交付效率、最贴心的客户服务为宗旨，支持全球客户的药物开发。

2025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

管理层始终秉持"关爱生命，维护健康"的核心理念，保持战略定力、聚焦创新突

破，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技术研发、组织优化与绿色发展，稳步推动公司实现

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09亿元，较上年同比增加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30亿元，较上年同比增加 20.46%。报告期内，公

司荣获 2025中国医药 CDMO企业 20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2024年度中

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前 100位企业、2025年 EcoVadis企业社会责任评级“金



牌”认证、全球优选合作伙伴奖、ESG责任企业奖等多项荣誉，同时公司已入选

富时罗素社会责任指数系列，纳入标普全球《可持续发展年鉴（中国版）2026》。

2026年，公司将全面提升小分子 CDMO 服务能力，优化 CDMO 业务板块

的运营效率，紧贴客户需求，做深大客户，做广新客户。公司将持续强化大客户

业务的立体服务机制，实现与大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合作，不断拓展新项

目合作；在新客户拓展方面，稳步提升海外市场本地化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公司

总部多个专业技术平台及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实验室的优势，深入发掘市场机

会，为潜在新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优质解决方案，加速新客户从商机到订单

的转化进程，促进 CDMO业务的稳健增长。

二、 持续现金分红，注重股东回报

公司始终将股东利益放在公司战略的核心位置，积极通过股份回购和稳定分

红来提升公司内在价值，与投资者分享经营发展成果。自 2014 年上市以来，公

司每年坚持现金分红，每年分红金额均超过当期归母净利润的 30%。

2025 年 5 月 8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4 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

利 264,513,008.40元。2024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

回购金额 99,893,380.1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 364,406,388.50元，占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60.12%。2024年年度分红已于 2025年 6

月完成派发。

2025 年半年度，经 2024 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现金分红

176,342,005.60元；2025年 1-6月，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

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 101,991,071.00 元（不含交易费用），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

合计 278,333,076.60 元，占 2025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未经审

计）的比例为 52.93%。2025年半年度分红已于 2025年 9月完成派发。

2026年，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的前提下，公

司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分红政策，在条件具备时增加中期分红；公司将积极贯彻落

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号市值管理》有关要求，在保证资本开

支及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股

东回报机制，提升股东的获得感，与股东共享公司发展成果。



三、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作为绿色制药创新技术的领导者，始终将研发创新视为驱动企业发展的

核心动力。公司持续以加强研发能力为战略重点，凭借多年的新药研发和技术积

累，掌握了众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沿绿色制药技术。

2025 年，公司连续流技术平台自主设计定制的连续流填充床氢化设备，开

发了多个氢化项目的连续流工艺，可实现大规模、连续生产；公司手性催化平台

共申请专利 6项，获得授权专利 7项，专利“ɑ-酮酸类化合物的不对称氢化反应”

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在《Journal of the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等知名期刊发表了多篇技术研究论文，《激发内部转化动力，

打造手性药物中间体特色制造体系》案例入选全国 2025年第三批专利转化运用

优秀案例（全国 20项），成为浙江省此次唯一入选的专利产业化优秀案例；多肽

技术平台将特有的非经典固相合成技术应用到多个产品的生产中，并基于此开发

了无氟化裂解技术，满足欧美对于美容产品的无氟和绿色化生产法规要求，提升

公司产品竞争力；偶联药物平台结合小分子团队和多肽团队的技术优势，成功开

发了定点偶联的新技术方案，并已成功应用到客户交付的项目中，有效降低工艺

难度和成本，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2026 年，在持续巩固已有成熟核心技术平台的同时，公司将积极建设开拓

合成生物学、偶联药物、小核酸药物、光化反应、电化学、AI技术等高水平技术

研发平台。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发合成生物学在复杂药物分子、多肽、核酸等领

域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开发连续流光反应、连续流电化学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四、 畅通交流渠道，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公司持续畅通与投

资者的沟通渠道，扎实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2025 年，公司坚持将信息披露作为与资本市场沟通的重要载体，以投资者

需求为导向，高质量开展信息披露工作，连续四年荣获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

“A”级评价。报告期内，公司为致力构建与投资者更为紧密高效的沟通桥梁，

实现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信任和合作，对信息披露尤其是定期报

告进行了持续优化，通过直观的图文影音信息（如一图读懂定期报告等方式）、

视频业绩说明会等方式全方位满足投资者对公司经营情况“看得到”、“看得全”、



“看得懂”的基本需要，实现信息披露可视化、通俗化。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股

东会、业绩说明会、现场调研、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我是股东”投资者走进上

市公司活动、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平台、投资者热线、投资者邮箱等方式

及时解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认真听取投资者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对投资者提问

给予及时回复，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

互动。

2026 年，公司将加强与交易所信息披露评价指引对标，以投资者需求为导

向，灵活运用可视化、数字化等方式，对定期报告、临时公告进行解读，围绕投

资者诉求，不断丰富自愿性信息披露内容和形式，提高公告可读性，全面提升信

息披露质量。广泛深入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多平台、多方式与投资者、

分析师等建立常态化、多维度的沟通机制，增进投资者对公司业务运营与行业发

展的直观认知与认同，强化市场对公司价值投资逻辑的深度认知与坚定信心。

五、 健全治理机制，促进规范运作

公司持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保障公司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并在此基础

上提升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以下简称“ESG”）工作深度。

2025年，公司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工作，密切关注法律法规的修订发布情况，

不断强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意识，持续学习最新法律法规，高度重视和

支持公司独立董事履职工作。报告期内，公司 ESG工作也取得了佳绩，公司连

续第二年被纳入富时罗素社会责任指数；首次被纳入标普全球《可持续发展年鉴

（中国版）2026》；在 EcoVadis的评估中，凭借在环境、劳工与人权、商业道德

及可持续采购等领域的卓越实践，再次获得“金牌”认证，跻身全球参评企业前

5%行列。

2026年，公司将持续推进治理机制建设，结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时完

善公司管理制度体系，同时加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促进规范运作；

强化独立董事履职保障，落实独立董事相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

推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履职尽责，通过积极参加培训等方式持续学习资本

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监管动态，不断强化自律和合规意识；公司将积极落实

监管机构对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要求，将 ESG作为管理提升的重要工具，推

动 ESG理念融入公司战略和日常运营，积极采取措施提升公司 ESG水平和中长



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 强化“关键少数”责任

2025年，公司组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履职相关培训、上海证券交易所董高初任培训和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等

多场培训；邀请中介机构开展专项培训，加强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规范

“关键少数”行为；定期收集与上市公司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及监管

关注热点新闻，发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学习，确保监管精神理解准确、执

行有效，切实提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

2026年，公司将继续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

持紧密沟通，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开展的培训课程，及时梳理并传递监管政策动态和典型案

例，筑牢“关键少数”的自律和合规意识。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4日


